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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上接 C5 版）

“1、 本人保证将严格履行发行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
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如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因素
导致的除外），承诺严格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如果本人未履行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发行人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
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 如果因本人未履行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而给发行人或
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3）如果本人未能履行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前述
事项发生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停止领取薪酬，直至本人履行完成相关承诺事
项。 同时，本人不得主动要求离职，但可进行职务变更。

（4）如果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发行人所
有。 本人在获得收益或知晓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事实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
应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2、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
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
将采取以下措施：

（1）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
原因。

（2）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七、关于股东信息披露的专项承诺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关于申请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出具了《关于全体股东信息披露的专项承诺》，确认并承诺如下：
“一、本公司股东为黑龙江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黑龙江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南方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述主体均具备持有本公司股份的主体资格，不存在
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直
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或其他权益的情形。

三、本公司股东不存在以本公司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 ”
八、关于利润分配的安排
（一）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A 股）并上市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得以实施后，首次公

开发行完成前公司的滚存利润由公司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
共享。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已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如
下：

“（一）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公司在经营状况良好、 现金流能够满足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需求的前提

下，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公
司应积极实施利润分配政策，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利
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影响公司持续经营和发展能力。

（二）公司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和股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
润分配。

（三）利润分配的条件和比例
1、利润分配的条件：公司该年度实现盈利，累计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

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期末余额为正，且不存在影响利润分配
的重大投资计划或现金支出事项，实施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
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2、现金分红的条件及比例：在满足利润分配条件、现金分红不损害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的前提下，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
润。公司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的，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
可供分配利润的 10%。

现金分红的期间间隔： 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以现金分红方式进行的
利润分配，必要时也可以提议进行中期利润分配，具体分配比例由董事会根据
公司经营状况、《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订，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决定。

在符合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 若公司董事会根据当年公司盈利情况及资
金需求状况未进行现金分红的，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具体原因以及独
立董事的明确意见， 并将该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审议
时，应为投资者提供网络投票便利条件。

3、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
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
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在实际分红时具体所处发展阶段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4、股票股利分红的条件：公司可以根据年度盈利情况、公积金及现金流状
况以及未来发展需求， 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
合理的前提下，采取股票股利的方式分配利润。公司采取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
配的，应充分考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因素，以确保分配方案符
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具体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决定。

（四）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原则上公司按年度进行利润分配，必要时也可
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五）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公司每年的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
会结合章程规定、盈利情况、资金情况等因素提出、拟订。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
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
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并充分听取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可
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应
当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 利润分配预案应经三分之二以上的
董事（其中应至少包括过半数的独立董事）同意并通过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在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必要时为投资者提
供网络投票便利条件。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制订或修改的利润分配预案
进行审议并发表意见， 并对董事会及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情况和决策程
序进行监督。

（六）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长期发展的需要
以及外部经营环境， 确有必要对本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
更的，由董事会进行详细论证提出预案，且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并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提
供网络投票方式方便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七）对股东权益的保护
1、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在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

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社会公众股东的意见。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预案进行审
议前，应当通过电话、网络、邮箱、来访接待等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注
的问题。

2、若当年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详细说
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
独立意见。

3、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
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第二节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部门和文号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348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价格为 5.99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4,444.4445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三）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文号
本公司 A 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364

号”批准。 本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龙版传
媒”，证券代码“605577”。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44,444.4445 万股，其中本
次发行的 4,444.4445 万股股票将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21 年 8 月 24 日
（三）股票简称：龙版传媒
（四）股票代码：605577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44,444.4445 万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4,444.4445 万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4,444.4445 万股
（八）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

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九）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

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十）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重要

声明与提示”
（十一）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二）上市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第三节发行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eilong jia ng �Publ is hing �＆ Media �Co., �Ltd.
注册资本 40, 000.00 万元（本次发行前）
法定代表人 李久军
成立日期 2014年 7 月 14 日
注册地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龙川路 258 号
邮政编码 150028
电话 0451-84677140
传真 0451-84591715
网址 www .hl jcbg f.com
电子信箱 lbcmir@126.com

经营范围

批发、零售中小学生课本、图书、报刊、音像、电子等出版物；出版物印刷（租型复
制）；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文化艺术咨询服务。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会议及展览服
务、纸张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房屋租赁。

主营业务
公司拥有出版物（图书、电子音像制品、期刊与报纸等）“编、印、发” 完整的产业
链，具备出版物的编辑和出版、印刷、批发及零售、物资贸易等传统业务，同时融合
数字出版等新兴业态于一体，是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国有文化企业。

所属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
业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中的新闻和出版业（行业代码：R85）

董事会秘书 孙福军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及持有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在本公司现任职务 提名人 董事本届任期
1 李久军 董事长 出版集团 2018.04.03-2021.04.02
2 曲柏龙 副董事长、总经理 出版集团 2018.11.09-2021.04.02
3 龚江红 董事、总编辑 出版集团 2018.11.09-2021.04.02
4 张立新 董事、副总经理 出版集团 2018.11.09-2021.04.02
5 孙福军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出版集团 2020.03.11-2021.04.02
6 刘超 董事 中教股份 2018.04.03-2021.04.02
7 杨忠海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19.12.17-2021.04.02
8 窦玉前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19.12.17-2021.04.02
9 冯向辉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19.12.17-2021.04.02

注：1、 李久军董事职务任期为 2018.4.3-2021.4.2， 董事长职务任期为
2018.11.9-2021.4.2；

2、曲柏龙董事及总经理职务任期为 2018.11.9-2021.4.2，副董事长职务任
期为 2020.1.19-2021.4.2；

3、 张立新董事职务任期为 2018.11.9-2021.4.2， 副总经理职务任期为
2018.10.19-2021.4.2；

4、 孙福军董事职务任期为 2020.3.11-2021.4.2， 董事会秘书任期为
2018.10.19-2021.4.2，副总经理任期为 2020.1.19-2021.4.2。

5、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及监事会的任期于 2021 年 4 月 2 日届满，鉴于公
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为保
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2021 年 4 月 1 日，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延期换届的议案》，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延期换届的议
案》。 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及其各专门委员
会、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相应顺延。

公司现任监事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在本公司现任职务 提名人 监事本届任期
1 丁一平 监事会主席 监事会 2020.03.11-2021.04.02
2 李霄姝 监事、人力资源部主任 出版集团 2018.11.09-2021.04.02
3 商亮 监事 出版集团 2020.03.11-2021.04.02
4 张琳 职工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 2020.03.11-2021.04.02
5 佟才秋 职工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 2020.03.11-2021.04.02

公司共有高级管理人员七名，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在本公司现任职务 高管提名人 高管本届任期
1 曲柏龙 副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会 2018.11.09-2021.04.02

2 孙福军
董事、董事会秘书 董事长 2018.10.19-2021.04.02

副总经理 总经理 2020.01.19-2021.04.02

3 何军
财务总监 总经理 2018.10.19-2021.04.02
副总经理 总经理 2020.01.19-2021.04.02

4 龚江红 董事、总编辑 董事会 2018.04.03-2021.04.02
5 张立新 董事、副总经理 总经理 2018.10.19-2021.04.02
6 金海滨 副总经理 总经理 2020.01.19-2021.04.02
7 梁昌 副总编辑 董事会 2020.01.19-2021.04.02

注：1、曲柏龙董事及总经理职务任期为 2018.11.9-2021.4.2，副董事长职
务任期为 2020.1.19-2021.4.2；

2、 孙福军董事职务任期为 2020.3.11-2021.4.2， 董事会秘书任期为
2018.10.19-2021.4.2，副总经理任期为 2020.1.19-2021.4.2；

3、 张立新董事职务任期为 2018.11.9-2021.4.2， 副总经理职务任期为
2018.10.19-2021.4.2。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公司股票、债券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 出版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 57.62%的股份，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自本公司设立以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出版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黑龙江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久军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50, 0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50, 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8年 12 月 30 日
公司住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田地街 102 号
经营范围 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国有资产投资；房屋租赁。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出版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黑龙江省财政厅 50, 000.00 100%

合计 50, 000.00 100%

四、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的总股本为 40,000.00 万股。 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4,444.4445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
按照本次发行股份数量4,444.4445 万股计算，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44,444.4445 万股。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一、有限售流通股

出版集团（SS） 256, 080, 000 64.02 256, 080,
000 57.6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中教股份（SS） 97, 000, 000 24.25 97, 000, 000 21.8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广东出版（SS） 17, 640, 000 4.41 17, 640, 000 3.9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南方传媒（SS） 17, 640, 000 4.41 17, 640, 000 3.9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龙江网络（SS） 11, 640, 000 2.91 11, 640, 000 2.6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小计 400, 000,
000 100.00 400, 000,

000 90.00 -

二、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 - 44, 444, 445 10.00 无限售期限

小计 - - 44, 444, 445 10.00 -

合计 400, 000,
000 100.00 444, 444,

445 100.00 -

注：“SS”表示国有股东，为 State-owned�Shareholder 的缩写。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 52,264 户，发行人持股数量前十名的

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黑龙江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56, 080, 000 57.6180
2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97, 000, 000 21.8250
3 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17, 640, 000 3.9690
4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7, 640, 000 3.9690
5 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11, 640, 000 2.6190
6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75, 272 0.0169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 901 0.0011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 524 0.0010

9 广东省肆号职业年金计划－招商银行 4, 524 0.0010

1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 147 0.0009

11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 147 0.0009

合计 400, 097, 515 90.0219

第四节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4,444.4445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

老股转让。
（二）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三）每股发行价格：5.99 元
（四）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44.344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000.1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00%。 本次发行网下投资者弃购 1,377 股，网上投资
者弃购 73,895 股，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75,272 股，包销金额为
450,879.28 元，包销比例为 0.17%。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26,622.22 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出具了中兴财光华会验字
[2021]第 213003 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

发行费用（不含税）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承销及保荐费用 2, 641.51
2 审计及验资费用 451.89
4 律师费用 72.00
5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57.55
6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118.63

合计 3, 741.57

注：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每股发行费用为 0.84 元 / 股（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22,880.65 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5.90 元 / 股（按照 2020�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
的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0.23 元（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 2020�年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十）发行市盈率：26.07 倍（发行市盈率＝每股发行价格 / 发行后每股收
益）

第五节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

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
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
附注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1]213150 号）。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财务会计数据及有关分析说明请详见本公司已刊登的招股说
明书，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公司委托，对公司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母公司及合并资产负债表，2021 年 1-6 月的母公司及合并利
润表、母公司及合并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中
兴财光华审阅字[2021]第 213002 号”审阅报告。

公司 2021 年上半年经审阅的财务报表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 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 2021
年上半年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 2021 年上半年经审阅的财务报表请查阅上市公告书附件， 主要财

务数据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6 月 30 日 2020年 6 月 30 日 变动比例
流动资产（万元） 203, 730.45 182, 140.22 11.85%
流动负债（万元） 70, 580.35 74, 016.88 -4.64%
资产总额（万元） 427, 921.21 412, 223.49 3.81%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万
元) 245, 310.88 222, 892.68 10.0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股） 6.13 5.57 10.05%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 1-6�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万元） 76, 553.04 59, 864.94 27.88%
营业利润（万元） 7, 421.84 5, 592.73 32.71%
利润总额（万元） 7, 529.38 5, 783.85 30.1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7, 529.38 5, 782.98 30.2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5, 871.83 4, 323.77 35.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9 0.14 35.7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5 0.11 3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9 2.61 0.4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
益率（%） 2.41 1.96 0.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
元） -3, 550.45 -9, 180.74 61.3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0.09 -1.94 61.33%

二、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分析
公司 2021 年 1-6 月的营业收入为 76,553.04 万元，与上年度同期相比增

加 27.88%；2021 年 1-6 月的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为 7,529.38 万元，与
上年度同期相比增加 30.20%；2021 年 1-6 月的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5,871.83 万元， 与上年度同期相比增加 35.80%；
2021 年 1-6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550.45 万元，与上
年度同期相比增加 61.33%。 上述变动原因主要系 2020 年 1-6 月公司业务受
新冠疫情影响较大，2021 年上半年受益于我国对新冠疫情的有效防控， 公司
经营业绩与上年度同期相比快速增长。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
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
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松北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
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募集
资金专户账号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人 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发行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松北支行 451904286310567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为“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简

称为“丙方”，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证监会、交易所法律法规以及甲方制订的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
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
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3、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刁伟力、 彭德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
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
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4、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
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5、 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者
达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以较低者为准）的，甲方、乙方应当及时通知丙方。

6、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五条的要求书面通
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7、 如果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
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或者丙方有权要
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8、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
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
户且丙方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解除。
持续督导期间届满前，甲方更改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的，本协议自新的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之日起失效。 持续督导期间届满前，甲方更换持续督导
机构的，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终止持续督导关系之日起失效。

二、其他事项
除此之外，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

《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

其他对本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审阅报告的议案》《关于开立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审阅报告的议
案》。 除此之外，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颢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会展城 B 区金融商务区集中

商业（北）
联系电话：0851-82214277
传真：0755-28777969
保荐代表人：刁伟力、彭德强
项目协办人：叶安红
其他经办人员：陈华伟、温林、谈潇潇、龚雨、彭武锐、王子奇、许祥、秦明

春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保荐机构同意推荐
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23 日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项 目 附注
2021年 6 月 30 日 2020年 12 月 31 日

合并 公司 合并 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五、1 1, 507, 788, 665.62 1, 449, 807, 905.20 1, 177, 842, 464.56 1, 116, 366, 027.15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五、2 348, 000, 000.00 348, 000, 000.00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五、3 275, 741, 860.08 64, 855, 804.84 132, 965, 171.33 37, 104, 624.67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7, 371, 184.94 1, 500, 000.00 13, 552, 700.99 1, 742, 477.88
其他应收款 五、4 29, 386, 515.70 165, 115, 878.19 19, 695, 353.97 41, 209, 158.71
存货 五、5 206, 323, 384.80 47, 542, 581.86 224, 206, 490.10 53, 293, 613.99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0, 692, 841.64 6, 597, 054.60 10, 836, 228.68 3, 760, 124.45
流动资产合计 2, 037, 304, 452.78 1, 735, 419, 224.69 1, 927, 098, 409.63 1, 601, 476, 026.85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3, 891, 116.08 1, 588, 677, 481.33 3, 976, 963.36 1, 588, 677, 481.3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 748, 118.49 2, 873, 034.37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五、6 1, 888, 268, 469.83 143, 929, 742.11 1, 917, 015, 973.47 145, 997, 416.53
在建工程 62, 229, 135.68 61, 149, 589.11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五、7 276, 254, 652.36 8, 232, 748.88 281, 061, 085.79 8, 174, 403.8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6, 470, 470.82 571, 788.00 7, 534, 367.63 762, 400.22
递延所得税资产 64, 426.10 69, 287.23
其他非流动资产 1, 981, 299.22 2, 361, 847.6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 241, 907, 688.58 1, 741, 411, 760.32 2, 276, 042, 148.56 1, 743, 611, 701.89
资产总计 4, 279, 212, 141.36 3, 476, 830, 985.01 4, 203, 140, 558.19 3, 345, 087, 728.74

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久军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曲柏龙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何军

资产负债表（续）
编制单位：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项 目 附注
2021年 6 月 30 日 2020年 12 月 31 日

合并 公司 合并 公司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
应付账款 五、8 300, 160, 926.91 13, 058, 568.81 303, 018, 055.88 11, 165, 396.15
预收款项 11, 422, 715.40 12, 884, 237.69
应付职工薪酬 五、9 80, 604, 128.23 6, 092, 818.84 90, 302, 961.92 5, 206, 988.87
应交税费 4, 015, 309.62 176, 995.91 5, 199, 103.94 674, 533.69

其他应付款 五、
10 58, 926, 533.81 1, 514, 598, 594.13 42, 728, 130.67 1, 401, 589, 772.97

合同负债 五、
11 239, 287, 683.49 13, 387, 664.09 240, 116, 685.74 13, 451, 976.02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1, 386, 155.53 1, 204, 889.77 9, 208, 696.36 1, 210, 677.84
流动负债合计 705, 803, 452.99 1, 548, 519, 531.55 703, 457, 872.20 1, 433, 299, 345.5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五、
12 1, 033, 270, 000.00 50, 220, 000.00 1, 011, 750, 000.00 47, 910, 000.00

预计负债 155, 634, 707.54 740, 544.00 155, 634, 707.54

递延收益 五、
13 87, 029, 899.45 91, 652, 242.88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 120, 299, 899.45 205, 854, 707.54 1, 104, 142, 786.88 203, 544, 707.54
负债合计 1, 826, 103, 352.44 1, 754, 374, 239.09 1, 807, 600, 659.08 1, 636, 844, 053.08
股东权益：
股本 400, 000, 000.00 400, 000, 000.00 400, 000, 000.00 400, 000, 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993, 895, 367.02 991, 059, 775.60 993, 895, 367.02 991, 059, 775.6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35, 550, 800.95 19, 890, 000.00 135, 675, 716.83 19, 890, 000.00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8, 033, 947.78 48, 033, 947.78 48, 033, 947.78 48, 033, 947.78
未分配利润 875, 628, 673.17 263, 473, 022.54 817, 934, 867.48 249, 259, 952.2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2, 453, 108, 788.92 1, 722, 456, 745.92 2, 395, 539, 899.11 1, 708, 243, 675.66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2, 453, 108, 788.92 1, 722, 456, 745.92 2, 395, 539, 899.11 1, 708, 243, 675.6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4, 279, 212, 141.36 3, 476, 830, 985.01 4, 203, 140, 558.19 3, 345, 087, 728.74

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久军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曲柏龙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何军

（下转 C7 版）


